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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创造全国领先的营商环
境”，可不只是政府的事，各种类
型、各行各业营商主体的参与也
是不可或缺的。营商环境的改善
需要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
动，首先要形成一种各方共同努
力的舆论氛围，尤其给那些资源
较少、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充分的
表达空间。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
不同行业的营商主体，对营商环
境的期待也是不同的。营商主体
有大中型企业，有小微企业，也

有个体工商户。是审批程序过于
繁琐，是融资贷款遭遇困难，还
是用工荒阻碍了生产规模扩大，
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
省某商会的一位负责人曾坦言，
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与规模成
正比 ,企业规模越大，感受到的
便利程度越高。这么看来，最期
待营商环境改善的要数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了，而他们往往
处于人微言轻的状态。正因如
此，需要政策制定者建立起完善
的沟通渠道，充分倾听他们的声
音。

换个角度来看，营商环境包
括的范围非常广，很多具体的困
难只有营商主体自己能够体会。
据了解，世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价
标准有1 1项，包括登记财产、保

护投资者等多个方面。山东省宏
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
军也认为，营商环境是包含经
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多层次的
综合指标体系。比如说一些进入
城市经商的外地户籍个体户，让
他们感到进退不得的是免税政
策与限购政策之间的空当，无法
扎根的漂泊感影响了商户的投
资热情。事关户籍制度，对营商
环境的影响也不小，要想了解这
些具体的问题，首先得给类似的

“个体户”反映意见的渠道。
另外，改善营商环境需要好

的政策，有时候好政策却因为个
别职能部门的不当作为而打了折
扣，这需要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让
营商主体有勇气反映问题。从以
往的报道来看，我省个别地方的

政务大厅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一个整体性的办事流程不一次性
清清楚楚地说明白，商户办个证
件得跑不少冤枉路。考虑到这些
审批部门也是日后的管理部门，
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想办法”先把
事办了，申诉也就抛之脑后了。要
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得揭开盖
子，给这些经营主体一个“安全”
的倾诉平台。

最近几个月，包括“工商3 0

条”在内的文件相继出台，政府
为改善营商环境做了不少实实
在在的事。对于这项关乎我省未
来发展的大事，企业、商户等营
商主体也要积极发挥作用，在这
个过程中，营商主体的意见表达
和政商之间的充分沟通是不容
忽视的。

刘红杰

山东省城市建成区(含县城)

污水直排环境“随手拍”活动吸引
了众多拍客热心参与，但是拍的
过程中部分拍客却受到了阻挠、
恐吓和威胁。(本报今日A08版)

拍客的遭遇其实就是环保公
益活动的一个侧影，它提醒我们，
做环保公益还需要社会各方从

“常”计议，为拍客创造良好的
“拍”环境。

拍客的热情和责任心让人感

动。他们有的驾着私家车顺着河
岸跑几十公里，一点一点地找排
污口；有的冒着被不法企业抓住
的风险，采取各种手段巧妙伪装
自己。等待他们的没有物质奖励，
也没有荣誉证书，他们凭的就是
改善生活环境的一腔热血。我们
的社会需要这种人，他们的存在
是社会活力的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环境保护是
一个宏大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
课题，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关心和
支持，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此
前就曾提出，环保事业需要“新公
益精神”，而解决环境问题的不竭

动力就来自公众对自身生活环境
的关心。

做公益活动不仅要有公益
之心，也要看活动开展的社会效
应。当拍客的人身安全一再得不
到保障时，当拍客费尽千辛万苦
拍出的照片不能发挥很大的效
应时，他们就会退却。相反，如果
一项公益活动能够收到好的社
会效应、能够得到积极的反馈，
就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吸引力，吸
引潜在的公益爱好者不断参与
其中。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等待热
衷公益的人自己冒出来，而应该

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培养适宜公
益活动生存的土壤，并将热爱公
益的氛围长久地保持下去。在这
里面，舆论的引导、政府的支持，
都是不可或缺的。

回到“随手拍”这项活动，它
如今面临的困难有很多，对污染
企业的严肃处理、对拍客人身安
全的保护，都是刻不容缓的。环保
公益是一场持久战，积极行动的
拍客用他们的勇气给这项事业开
了个好头，如何帮助拍客保持这
份热情，别冷了他们的心，是值得
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作者为本
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重视“随手拍”也是保护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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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气温又上来了。新闻上
说，很多城市遭遇了历史上的最高温
度。每到这种极端天气，总要为环卫
工、建筑工等底层劳动者感到担心。

在笔者生活的城市，有一条非
常繁华的路，两边多数是银行和政
府机关的大楼。在高楼大厦脚下的
人行道上，给这条路铺设管道的建
筑队搭建起了低矮的简易工棚，往
里面看去，一溜通铺挂着几床蚊帐，
小桌上放着台电风扇，就成了这些
劳动者临时的家。

按照规定，气温高于36℃时，建
筑工地要停止露天施工，但问题是，
建筑工待在这样的工棚里，就不会
受到高温的侵害了吗？对劳动者的
保护就仅仅能够达到不让他们在烈
日下工作这种程度吗？要知道，前些
天上海就有几个市民，还是住在楼
房里的，只因为没开空调就得了热
射病，有的已经死亡了。

目前，有些临街商铺在做一项
活动，就是给这些劳动者安排纳凉
喝水的地方，善心值得肯定，可这并
不是长远之计。这些建筑工在这儿
一干就是几个月，他们需要的是常
态化、制度化的保护。

现在房价这么高，房地产利润
那么丰厚，政府卖地也换来不少钱，
为什么就不能改善一下农民工的生
活状态呢？哪怕给他们搭建一些类
似灾区用的简易房屋、装上台空调，
又能花多少钱呢？

回头再看这些高楼脚下的工
棚，确实和城市的繁华不搭调，不过
话说回来，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谁会
蜗居在这里呢？那些忽视甚至排外
的态度，只能给这些底层劳动者增
加伤害。 （读者 李胜)

路边的工棚

也需要降温

给商户一个“诉苦”的渠道
——— 营商环境系列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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